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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

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安委会，省人民政府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MERGEFIELD 主送 ：

近期国内连续发生多起安全事故及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2024年1月19日，河南方城县一学校发生火灾，造成13人死亡、4人受伤；1月22日，云南昭通市镇雄县塘房镇凉水村发生山体滑坡，截止目前，造成34人死亡、10人失联；1月24日，江西新余市渝水区一临街店铺发生火灾，造成39人死亡、9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

为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问题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认清安全形势，提升做好当前安全防范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

当前，我省安全生产形势严峻，今年以来已经发生2起较大事故。春节假期将至，人流、物流、车流急剧上升，一季度各地都在奋力冲刺“开门红”“开门稳”，加之低温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多发，消防、交通、旅游等风险集中，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深刻认识做好当前安全防范工作的重要性，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和极端认真负责的担当精神，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狠抓各项责任措施的落实，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多发连发势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二、汲取深刻教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各级各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紧盯消防、道路交通、旅游、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建筑施工、燃气、自建房等重点领域，突出排查易导致群死群伤的重大隐患，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细化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消防方面，要把握冬季火灾事故规律特点，盯紧群租房、老旧小区、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全面排查整改电气线路火灾隐患。要聚焦商场地下室、人员密集大型综合体、旅游景区、寺庙宗祠，以及学校、培训机构、医院、养老机构、九小场所等重点部位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要严格落实省消安委制定的关于加强当前消防安全工作“七个一律”措施（详见附件），严格执法、重拳整治占堵消防通道、封闭安全出口、违法违规作业等突出问题。要对违规培训多发的商务楼宇、居民小区等重点场所进行全面排查，严防严查隐匿在地下场所、酒店、咖啡厅、居民楼等场所违规开展培训，发现一起，查处一例，关闭一处。道路交通方面，要针对春运道路交通安全特点，以高速公路、“两客一危”、网约车、货车、私家车等为重点，严厉打击非法营运、“三超一疲劳”、农用车和货车违法载人等行为。要做好低温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深入研判分析，强化协同配合，加强路况巡查。旅游方面，要针对春节假期特点，加强对重点旅游场所和交通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做好旅游设备设施的安全检查，完善安全警示标识和安全防护设施。要严格大型活动审批，加强节日期间大型庆典和集会活动人流监控,严防拥挤踩踏事故发生。要对网红观雪打卡点、大型文化活动点等人群聚集点提前布置防范措施，进一步优化应急预案，最大程度消除风险隐患。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建筑施工、燃气、自建房等行业领域要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本行业本系统安全监管，坚决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
三、聚焦重点时段，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针对当前季节特点和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地震等因素，督促指导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突出重大危险源、潜在风险隐患和事故易发环节部位开展全面风险排查，落实针对性管控措施。要加大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和监管执法，近期，省安办将联合省消安办、省文旅厅组织工作组赴各地开展安全生产指导检查。各地也要派出专家服务组、执法检查组等赴一线检查，强化排查整治和督导检查，对不放心的薄弱地区、部位和环节驻点盯守，严格管控，严防漏管失控的问题发生。要强化应急准备工作，加强安全生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协调联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应急演练和值班值守，做好各类事故灾害的应急处置准备。利用各类媒体，加强冬季消防、交通、用火用电用气等安全知识和逃生自救等常识宣传，增强社会公众安全意识。
附件：“七个一律”措施

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1月25日　　　　
抄送：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安委会办公室。
附件

“七个一律”措施

一、在人员密集场所内违反规定使用明火危险作业的，一律依法处以拘留。

二、人员密集场所存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数量不足或者严重堵塞，已不具备安全疏散条件的，一律依法予以临时查封。

三、沿街店铺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未分别设置独立（辅助）疏散设施的，一律立即搬离或依法责令停产停业。

四、在住宅等民用建筑内改变使用功能违法建设冷库的，一律依法停止生产、经营活动。

五、采用氨为制冷剂的冷库与居住场所合建的，或者与民用建筑未保持安全距离的，一律依法停止使用、停产停业。

六、应当依法申领施工许可证进行施工的冷库，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一律不得开工。

七、在行政执法和事故调查中发现涉嫌安全生产犯罪的，一律依法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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